




永教基字〔2024〕4号


关于对永福县小红帽幼儿园进行2024年全区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申报认定
县级初评结果的公示

各乡镇中心校、初中，县直各校（园）: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全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4〕20号)精神，2024年4月25日我局组织评估组对永福县小红帽幼儿园开展了2024年普惠性民办园的新申报认定工作。经评估组对申报材料的审核和实地评估，永福县小红帽幼儿园办学条件均达到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办园标准。经研究，同意永福县小红帽幼儿园通过2024年全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申报认定县级初评的决定。
公示期自2024年4月30日—5月9日，特此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或以书面形式向永福县教育局基教股反映。（联系电话：851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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